勐养镇人民政府

关于变更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建档立卡户产业

扶持项目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19〕70号）文件精神，批复我镇实施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1个，项目总投资261万元。其中：计划共扶持25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养猪1300头，拟共投入资金67.24万元。农户自购每头补助500元，拟投入资金63.34万元，与梁河大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养殖涉及8户养猪39头，由公司为养殖户提供猪种及相关服务，每头补助资金1000元，拟投入资金3.9万元；计划扶持129户建档立卡户养牛160头，拟投入资金48万元，每头补助资金3000元；计划扶持18户建档立卡户养鸡2005羽，拟投入资金2.005万元，每羽补助资金10元。

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农户与梁河大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意向发生变化，导致梁河大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法为养殖户提供猪种，并因此次补栏政策和农户自身条件影响，导致部分农户无法完成2019年计划养殖项目，项目无法推进，扶贫资金滞留。为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进度，经镇党委、政府研究，拟将与梁河大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养殖的部分建设方式变更为由养殖户自购养殖的方式完成建设，部分情况特殊农户根据自身需求由原计划生猪养殖变更为牛养殖，相关标准按照《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政策及扶贫资金补助标准>的通知》（梁政办发〔2019〕23号）文件要求，自购生猪单头重25kg以上，经镇人民政府验收合格后每头补助资金500元；自购牛6月龄以上，经镇人民政府验收合格后每头补助资金3000元。经落实，变更共涉及农户8户，补助资金3.5万元，其中4户变更为自购养殖生猪40头，计划补助资金2万元；4户变更为养殖牛5头，计划补助资金1.5万元。恳请县人民政府给予批准变更为盼！

当否，请示。

附件：1.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补助花名册变更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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